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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持牌底线 互联网保险新规来了

划持牌持证“准入门槛”

机构持牌、人员持证是《办法》几度修订

和最终成稿的统一“底线”。根据规定，互联网

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开展，包

括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其他机构和个

人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同时，保险机构

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不得超出该机构许可

证（备案表）上载明的业务范围。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介绍

称，目前，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银行、知

名的互联网公司等一般都能持牌持证经营，

但是一些其他小型互联网科技公司持牌持证

率不高，个人在互联网上提供保险销售与服

务几乎都是无牌证的。

“新规出台也是落实严监管的需要，响应

所有金融业务都应持牌经营的要求。这将规

范互联网保险市场，推动其高质量有序发

展。”对于新规强化持牌持证将带来的影响，

李文中如是表示。

据悉，《办法》中所述的保险中介机构包

括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同

时，《办法》所称的保险代理人不含个人保险

代理人，而是包括保险专业代理机构、银行类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和依法获得保险代理业务

许可的互联网企业。

同时，《办法》规定，非保险机构不得开展

互联网保险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商业行

为：提供保险产品咨询服务；比较保险产品、

保费试算、报价比价；为投保人设计投保方

案；代办投保手续；代收保费。

对于新规“放行”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

构和互联网企业开展保险业务，李文中表示，

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首先，兼业代理保

险业务客观上也需要通过互联网展开，否则

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主营业务与兼营业务之间

的协同效应；其次，这些金融机构在金融风险

防范技术方面比较完备，完全有从事互联网

业务的能力。

至于互联网企业，李文中表示，客户流量

是其最大的优势，而保险恰恰需要遵循“大数

法则”，兼营保险代理业务也具有天然优势。

因此，对于那些具有较好的风险防范技术与

完善的风险防范制度的互联网企业而言，允

许其兼营保险代理业务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而对于为何允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

保险代理人中不含个人代理人，李文中则认

为，个人保险代理人不允许开展互联网保险

业务主要是因为个人没有能力从技术上和制

度上识别客户，遵循保险公司在代理合同中

约定的业务地域范围要求，更没有能力进行

有效的风险防控。

重拳出击保险营销乱象

当前，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普遍通过微信

朋友圈、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短视频、直播

等方式参与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但保险机

构和相关营销员资质良莠不齐的问题也浮出

水面。为规范营销宣传行为、保障市场稳定、

促进就业和复工复产，《办法》强化了保险机

构的主体责任，对从业人员开展互联网保险

营销宣传进行了针对性的严格规定。

对于保险机构，《办法》提出，其应开展营

销宣传信息审核、监测、检查，并承担合规主体

责任；应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执

业登记和管理，标识其从事互联网保险业务的

资质；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慎重向消费者

发送互联网保险产品信息。另外，《办法》要求

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活动应符合《广告法》、金

融营销宣传以及银保监会相关规定。

而关于从业人员的营销宣传，《办法》明

确表示其应在保险机构授权范围内开展互联

网保险营销宣传；从业人员发布的营销宣传

内容应由所属保险机构统一制作；从业人员

应在营销宣传页面显著位置标明所属保险机

构全称及个人姓名、执业证编号等信息。

营销宣传内容方面，《办法》则规定，开展

营销宣传活动应遵循清晰准确、通俗易懂、符

合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营销宣传内容应与

保险合同条款保持一致；营销宣传页面应准

确描述保险产品的主要功能和特点。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办法》除了限

制不能有效管控风险、不能保障售后服务质

量机构的保险业务外，还对保险机构提出了

强化信息披露、投保页面必须属于保险机构

的自营网络平台、建立售前售中售后的全流

程服务体系、建立客户信息保护制度的要求。

技术创新推动行业数字化

在规范经营、防范风险、划清红线的基础

上，《办法》也鼓励保险与互联网、大数据、区

块链等新技术相融合，支持互联网保险在更

高水平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同时，《办

法》支持保险中介机构开展基于数据创新应

用的风险管理、健康管理、案件调查、防灾减

损等服务；推动监管部门在有效防范市场风

险的基础上，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建立健全

适应互联网保险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

“互联网为保险业务的大数据、云计算、区

块链等科技的应用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有效提

升保险经营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慧择保险

经纪奇点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马潇如是评价。

马潇认为，行业各经营主体都在不断实施

线上化和数字化转型，未来互联网和科技将

成保险行业“水电煤”，是行业发展的基础设

施和必备要素。互联网监管新规及时出台，

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董事长杨帆认为，

《办法》出台后，保险公司、中介机构也需要重

新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化、数据化、智能

化的技术来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包

括产品的设计上更加的普惠、条款更加清晰

易懂等，都有巨大的行业促进作用。互联网保

险业务未来将呈现多元化创新格局，更加凸

显用户价值，逐步走向与用户共同设计开发

产品；而监管办法的出台，有利于促进保险机

构的产品和服务更加透明、诚信，并推动保险

机构、互联网平台企业、消费者之间形成理

念、认知与价值共识。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酝酿多时的互联网保险新规来了。12月14日，中国银保监会正式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

管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明确互联网保险定义及新规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对于基本业务、

特别业务及监督管理作出规范，《办法》将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保险

新规的推出厘清了一直以来争议不断的定义边界，强化了开展该业务的保险机构主体责任，促

进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且极大地推动了保险行业数字化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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